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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第 41 届会议 

技术委员会 

议程项目 31：航空安全与空中航行标准化 

拟议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RPAS）体检要求 

（由加拿大提交） 

执行摘要 

加拿大正在扩展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RPAS）的运行框架，以包含更大型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

及低风险超视距运行框架。为配合这一新的运营人许可证，加拿大提出了一项申请人必须满足的体检

标准，以及通过签署声明表得到医生认可的建议。 

由于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与传统航空在运行和环境方面存在差异，因此提出了一项新的体检标

准，以减缓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特有的安全风险。 

行动：请大会： 
a) 就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体检标准的拟议做法提供反馈意见；和 
b) 请国际民航组织寻求制定一个关于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体检合格审定的公认框架。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战略目标：安全、安保和简化手续，以及航空运输的经济发展。 

财务影响： 预期没有财务影响。 

参考文件： 拟议修订通知和磋商文件 

 
  

https://wwwapps.tc.gc.ca/Saf-Sec-Sur/2/NPA-APM/npaapmr.aspx?id=2987&GoCTemplateCulture=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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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随着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RPAS）的运行规模和复杂性在加拿大不断提高，加拿大交通部

（TC）正在制定一项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营人体检标准的提案。拟议标准的基础是防止鲁莽草率运

行的最低标准。 

1.2 2020 年 4 月，加拿大运输部发布了扩展《加拿大航空条例》（CARs）目视视距（VLOS）框

架的拟议修订通知，以便在加拿大境内允许 25 千克以上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的某些运行，并引入低风

险超视距（BVLOS）运行框架。 

1.3 经查明，随着运营人被赋予新框架内的更多特权，应引入具体针对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的体

检标准以缓解增高的风险水平。作为这一提案的一部分，加拿大运输部推出了一项体检要求纲要，采

用附医生认可的自我声明过程。 

1.4 加拿大运输部尚不了解其他成员国是否具备特别是针对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营人（通常也

称为无人驾驶飞行器（UAV）、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UAS），或无人机）的任何类似标准。 

2. 拟议体检标准 

2.1 所制定的拟议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体检标准，虑及了传统航空与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之

间的运行差异和环境差异。属于这一监管项目的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的类型不包括旅客运输。此

外，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的设计，包括减轻系统故障和通信故障的技术特征，使人员体检失能的风险

与传统航空相比，其安全性要求较低。通过例如根据空域类型和地面人口密度施行运行限制，可以进

一步降低风险。 

2.2 拟议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体检标准的目标，是防止鲁莽草率飞行。因此，该标准侧重于以下

关键领域： 

a) 一般健康状况； 

b) 认知障碍； 

c) 精神疾病； 

d) 服用药物；和 

e) 服用其他物质（包括毒品、酒精和大麻）。 

2.3 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体检认可的申请过程，将利用“医疗之家” 1的概念，申请人通过其

家庭医生或了解其病史的社区医生寻求医生认可。符合要求的申请人将不需要接受民航体检医师

（CAME）的检查；但是，对于复杂的病例则可能需要民航体检医师进行检查。 

                                                   
1 患者医疗之家 | 加拿大家庭医生学院（cfpc.ca） 

https://wwwapps.tc.gc.ca/Saf-Sec-Sur/2/NPA-APM/doc.aspx?id=11966
https://www.cfpc.ca/en/policy-innovation/health-policy-goverment-relations/the-patient-s-medical-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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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除非加拿大运输部规定需要更短的更新期，否则将要求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营人根据界定

的更新期限对其体检认可进行更新。这类似于加拿大运输部的现行 4类体检合格证框架（不符合国际民

航组织要求）。 

3. 实施框架 

3.1 拟议的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体检标准，将融入传统航空体检合格审定的现行框架。要求申请

人达到更严格体检标准的更高阶航空体检合格证，将对较低阶的合格证有效。因此，根据定义，传统

航空的加拿大航空体检合格证持有人，将符合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的体检要求。图 1 显示了拟议加拿

大体检合格审定序列。 

 
图 1：拟议加拿大体检合格审定序列 

3.2 如上所述，符合要求的申请人可以拜访其家庭医生，以得到医生对其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体

检合格证的认可，也可能必须拜访民航体检医师。这是一个确保对这些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相对

较低风险水平进行充分监管的两相流程。以下是每个流程的分解： 

3.2.1 流程 1：符合要求的申请人将首先拜访其家庭医生或社区医生，以得到体检声明的会签。根

据拟议的体检标准，此声明包括关于申请人健康情况的陈述。如果医生认为申请人符合要求并提供会

签，这项信息将被输入加拿大运输部在线门户网，申请人在进行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时将留存一

份经签署的声明副本。如果医生没有向申请人提供会签，申请人将必须通过流程 2 进行合格审定。 

3.2.2 流程 2：不符合使用体检声明（流程 1）要求的申请人，将必须访问民航体检医师以便进行

合格审定。这一流程的目的是确保加拿大运输部保留对管理复杂案例时的监管监督。如果申请人得到

加拿大运输部的批准，他们将收到一份对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有效的加拿大航空体检合格证。 

https://tc.canada.ca/en/corporate-services/acts-regulations/list-regulations/canadian-aviation-regulations-sor-96-433/standards/standard-424-medical-requirements/standard-424-appendix-ii-limitations-restrictions-which-may-appear-permit-licence-medical-certificate#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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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4.1 随着航空业内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变得日益复杂和广泛，在支助业界发展的同时，实行

包括体检标准在内的适当监管框架以确保可接受的航空安全水平，这一点非常重要。 

4.2 拟议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的体检标准，侧重于预防低风险情况下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的鲁莽

草率运行。随着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合格证特权扩展到包括较大型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以及更高风险

的运行，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的体检标准将会演变，以融入现行传统航空体检标准的序列当中。 

— 完 — 


